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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選舉事項 

六、 討論事項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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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時間：110年 6月 16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0號 A棟 2樓（南港軟體園區會議中心） 

一、 宣布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一)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 

(二) 一○九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 一○九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報告。 

四、 承認事項： 

(一)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 選舉事項 

(一) 本公司第 12屆董事改選案。 

六、 討論事項 

(一)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 

(二) 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三) 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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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一、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8~11頁 附件一。 

二、 一○九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敬請 鑒核。 

一○九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第 12頁 附件二。 

三、 一○九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報告，敬請 鑒核。 

本公司提列一○九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5,874,000元及董事酬勞 

新台幣 4,195,000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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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 

案由：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 提) 

說明： 

一、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九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請資誠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徐明釧會計師及邱昭賢會計師查核竣事，併同營業報告書，呈送本公司審 

計委員會審查，出具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各項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8~11頁 附件一

及第 13~33頁 附件三。 

決議： 

 

第二案 

案由：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 提) 

說明： 

一、 本公司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經董事會決議擬自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54,646,728元，每股分派現金股利 2.0元配發予股東，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擬

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及發放日配發之。 

二、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4頁 附件四。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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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舉 事 項 
案由：本公司第 12屆董事改選案。(董事會 提) 

說明： 

一、 本公司第 11屆董事之任期原於 110年 9月 18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常會辦理全面

改選。 

二、 依本公司章程第 18 條規定，應選任董事 9 人（含獨立董事 3 人），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並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董事之選任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三、 新任董事任期三年，任期自 110 年 6 月 16 日至 113 年 6 月 15 日止，原任董事任

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四、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參閱本手冊第 57~59頁 附錄三。 

五、 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10 年 4 月 2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董事候選人名單請

參閱本手冊第 35 頁 附件五。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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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第一案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限制案。(董事會 提) 

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行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行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考量新選任之第 12 屆董事（含獨立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

相同或類似之公司，或擔任董事之行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益之前提下，提請股東

會許可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之限制。 

三、 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內容，請參閱本手冊第 36~38 頁 附

件六。 

決議： 

 

第二案 

案由：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董事會 提) 

說明： 

一、 為配合本公司營業項目及業務需求，擬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39~41頁 附件七。 

決議： 

 

第三案 

案由：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董事會 提) 

說明： 

一、 依金管會 110.1.21 發布修正「股東會議事規則」，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部分條文。 

二、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42~44頁 附件八。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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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動 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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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持有股數(註) 主要學(經)歷 

1.東元電機(股)公司 

代表人：高尚偉 
11,467,248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 

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

理 

東元捷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東元電機(股)公司 

代表人：邱純枝 
11,467,248股 

美國密西根大學企管碩士 

亞太電信董事長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3.東元電機(股)公司 

代表人：陳國民 
11,467,248股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助 

協易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4.東元電機(股)公司 

代表人：劉安炳 
11,467,248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研究所 

TECO TURKEY A.S.總經理 

Motovario SPA 財務長 

5.研華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林世彰 
5,084,273股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寶成國際集團副協理 

物聯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6.詹文男 0股 

中央大學資管研究所博士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所長 

經濟部顧問 

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理事長 

7.林一平(獨立董事) 0股 

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計算機工程學系

博士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智慧與綠能產學研究所

教授 

8.陳正綱(獨立董事) 0股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9.張瑞當(獨立董事) 0股 
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會計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會計系教授 

註：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110年 4月 18日）持有股數。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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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內容 

姓名 目前兼任國內其他公司職務 目前兼任海外其他公司職務 

東元電機

(股)公司 

代表人： 

高尚偉 

東捷資訊服務(股)公司 董事長 

東元捷德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東慧國際諮詢顧問(股)公司 董事 

世正開發(股)公司 董事 

東元電機(股)公司 董事 

捷正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公司 董

事 

樂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高樂餐飲事業(股)公司 董事 

安惠資訊科技(股)公司 董事 

通迅(股)公司 董事長 

優捷勝(股)公司 董事長 

東興紙業(股)公司 董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tal Service 

(BVI) Co.,Ltd 董事長 

LiveABC Interactive Corporation 董事 

東捷信息技術(無錫)有限公司 董事長 

廈門東捷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廈門華日通軟件技術有限公司 董事 

東元電機

(股)公司 

代表人： 

邱純枝 

東元電機(股)公司 董事長 

東元精電(股)公司 董事 

東訊(股)公司 董事 

東捷資訊服務(股)公司 董事 

東培工業(股)公司 常務董事 

安華機電工程(股)公司 董事 

樂雅樂食品(股)公司 董事 

世正開發(股)公司 董事 

世康開發(股)公司 董事 

聯昌電子企業(股)公司 董事 

東元旭能(股)公司 董事長 

東安投資(股)公司 董事 

東安資產開發管理(股)公司 董事 

安台國際投資(股)公司 董事 

東元國際投資(股)公司 董事 

東元捷德科技(股)公司董事 

東元茂迪(股)公司 董事 

無錫東元電機有限公司 監察人 

無錫東元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董事 

江西東元電機有限公司 董事 

TECO Australia Pty Limited.(TAC)董事長 

TAIAN(Malaysia)Electric Sdn. Bhd.董事

長 

P.T Teco Elektro Indonesia(TEI)董事長 

Pelecanus Express Pte. Ltd 董事長 

GreyBack lnternational Property 

Inc.(GIPI) 董事長 

Tecom Global Tech Investment. Pte.Ltd.董

事 

Tecom Global Tech Investment(B.V.I.)Ltd.

董事 

江西東元西屋馬達線圈有限公司 董事

長 

江西東成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董事長 

南昌東元電機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東莞東成空調設備有限公司 董事長 

安台創新科技(廈門)有限公司董事長 

青島東元創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美國東元西屋馬達有限公司 Teco-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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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目前兼任國內其他公司職務 目前兼任海外其他公司職務 

Westinghouse Motor Company (TWMC)   

董事長 

東元西屋馬達(加拿大)有限公司 Teco-

Westinghouse Motors (Canada) Inc. 

(TWMI) 董事長 

Teco Westinghouse Motor Company S. A. 

de C. V. (TWMM) 董事長 

Motovario S.p.A (MTV) 董事長 

三協株式會社 Sankyo Co., Ltd. (TECO 

JAPAN) (TEJ) 代表取締役 

德高國際(美國)有限公司 TECO 

Holdings USA, Inc. (THI) 董事長 

上海東元德高電機有限公司 董事 

新加坡德高電機(私人)有限公司 Teco 

Electric & Machinery Pte Ltd (TEK) 董事 

東元科技（越南）責任有限公司 Teco 

Technology (Vietnam) Co., Ltd. 董事 

TECO Technology & Marketing Center 株

式會社(TTMC) 取締役 

TECO ELEKTRIK TURKEY A.Ş. (TET) 

董事 

TEMICO International Pte. Ltd. 董事 

TEMICO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董事 

TEMICO Motor India Private Limited 

董事 

TECO MOTOR B.V. 董事 

Asia Air Tech Industrial (PTE) LTD (AAT) 

董事 

Asia Electric & Machinery Pte.Ltd. (AEM) 

董事 

Great Teco Investment PTE., Ltd. (GTI) 

董事 

Great Teco Motor (PTE) Ltd. (GTM) 董事 

Micropac (BVI) Worldwide Investment 

Co., Ltd. 董事 

United View Global Investment Co., Ltd 

(UVG)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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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目前兼任國內其他公司職務 目前兼任海外其他公司職務 

安台國際投資(新加坡)公司 董事 

新加坡東亞 TASIA (PTE) LTD 董事 

Eagle Holding Co., Ltd. 董事 

台安科技(無錫)有限公司 監察人 

東元總合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監察人 

東元電機

(股)公司 

代表人： 

陳國民 

東元電機(股)公司 協理 

安華機電工程(股)公司 董事 
無錫東元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董事 

東元電機

(股)公司 

代表人： 

劉安炳 

堃霖冷凍機械(股)公司 董事 

東岱(股)公司 監察人 

東元精電(股)公司 監察人 

東安投資(股)公司 監察人 

世華開發(股)公司 監察人 

世康開發(股)公司 監察人 

Teco Electric &Machinery B.V. 董事 

Motovario S.p.A(MTV) 董事 

TECO MOTOR B.V. 董事 

Asia air Tech Industrial(PTE) LTD 董事 

Great Teco Investment PTE., Ltd. 董事 

United View Global Investment Co., Ltd 

董事 

安台國際投資(新加坡)公司 董事 

無錫東精電微電機有限公司 監察人 

青島東元精密機電有限公司 監察人 

東元家電(香港)有限公司 監察人 

研華投資

(股)公司 

代表人： 

林世彰 

研華(股)公司 協理 無 

詹文男 

中華精測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點序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新鼎系統(股)公司 獨立董事 

拍檔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精英電腦(股)公司 董事長 

無 

林一平 

(獨立董事) 
無 無 

陳正綱 

(獨立董事) 
無 無 

張瑞當 

(獨立董事) 
光耀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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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左： 

1.進口銷售及出租各種郵資

機、郵件處理、投遞及計重系

統、物品標示及追蹤系統(融資

性租賃業務除外)。 

2.前述產品之維修保養。 

3.一般進出口貿易及國內銷售

業務(期貨除外)。 

4.國內外廠商之代理投標報價

等業務。 

5.I103010企業經營管理顧問

業 

6.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 

7.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業 

8.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業 

9.IE01010電信事業門號代辦

業 

10.E701010通信工程業 

11.E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12.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業 

13.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14.F113010 機械批發業 

15.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16.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

設備批發業 

17.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

設備零售業 

18.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19.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20.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左： 

一、進口銷售及出租各種郵

資機、郵件處理、投遞及計

重系統、物品標示及追蹤系

統(融資性租賃業務除外)。 

二、前述產品之維修保養。 

三、一般進出口貿易及國內

銷售業務(期貨除外)。 

四、國內外廠商之代理投標

報價等業務。 

五、I103010企業經營管理

顧問業。 

六、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

業。 

七、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

業 

八、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

服務業。 

九、IE01010電信事業門號

代辦業。 

十、E701010通信工程業。 

十一、E118010資訊軟體批

發業。 

十二、F218010資訊軟體零

售業 

十三、ZZ99999除許可業務

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配合本公司

實際情形， 

酌為文字修

訂。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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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採記名式且得免印

製股票方式，並依法發行或登

錄。 

本公司股票以記名式由董事

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

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

行之股票得免印製股票，惟

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

登錄。 

配合本公司

實際情形， 

酌為文字修

訂。 

第十八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任期 3

年，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連選得連任。前述董

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數

三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 

董事選任方式依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方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

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用累積投票

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

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

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

當選為董事。 

本公司設董事九人，任期 3

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

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前

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

事人數三人，且不少於董事

席次五分之一，其選任方式

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

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有關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

股、兼職限制、提名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

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於上市(櫃)後，董事

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用累積投

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

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

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配合本公司

實際情形， 

酌為文字修

訂。 

第三十條 本章程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本章程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

二十日股東會通過。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

月二十日  

本章程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章程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日股東會通過。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

五月二十日。 

增修條次及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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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

月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九

月十八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

月十六日。 

(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

六月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

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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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前後修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四條 

第一、二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審計委員會

成員、變更章程、減資、申請

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

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四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

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

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

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

法第 172條之 1之相關規定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 

 

第六、七、八項略。 

第四條 

第一、二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審計委員會

成員、變更章程、減資、申請

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

、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

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

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

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

，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第四項略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

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

，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

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

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

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

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 

 

 

 

第六、七、八項略。 

 

 

為避免誤解公

司法第一百八

十五條第一項

各款之事項外

皆可以臨時動

議提出，擬將

修正原條文所

列公司法以外

不得以臨時動

議方式提出之

其他法規條文

納入。 

配合條文規範

調整公告方

式。 

 

 

 

 

 

 

 

 

配合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二條

之一修正。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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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前後修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十條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

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

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

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

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

會。 

 

以下略。 

 

第一項略。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

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

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

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

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

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

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為提升公司治

理並維護股東

之權益，修正

第二項。 

 

第十五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成員時，應

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

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

之選舉權數。 

 

以下略。 

第十五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審計委員

會成員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

布選舉結果。 

 

 

 

以下略。 

 

為使股東能充

分、即時掌握

選舉董事之表

決結果，及瞭

解當選名單與

當選權數，爰

修正現行條文

文字，以資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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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修正前後修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二十條 

本規則依據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訂定，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

行 

，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91 年 5月 

15 日股東會通過。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2 日股東會第一次修正。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8 日臨時股東會第二次修

正。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2 日股東會第三次修正。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16 日股東會第四次修正。 

 

第二十條 

本規則依據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訂定，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

行 

，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91 年 5月 

15 日股東會通過。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2 日股東會第一次修正。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8 日臨時股東會第二次修

正。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2 日股東會第三次修正。 

 

增訂本次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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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節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中華民國公司法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左： 

一、進口銷售及出租各種郵資機、郵件處理、投遞及計重系統、物品標示及追蹤系

統(融資性租賃業務除外)。 

二、前述產品之維修保養。 

三、一般進出口貿易及國內銷售業務(期貨除外)。 

四、國內外廠商之代理投標報價等業務。 

五、I103010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業。 

六、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七、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八、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九、IE01010 電信事業門號代辦業。 

十、E701010 通信工程業。 

十一、E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十二、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十三、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為業務之需要，授權董事會得決議轉投資，其所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

三條有關轉投資之比例限制。 

第  五  條：本公司為業務需要，授權董事會得決議為他人保證。 

 

第二節 股  份 

 

第  六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新台幣肆億元，分為肆仟萬股，每股面額 10 元，未發行之股份，

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以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

行之股票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八  條：本公司股票事務之處理，悉依主管機關所頒佈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規定辦理。 

第  九  條：本公司股東名簿之記載變更，依公司法第 165條規定辦理。 

第  十  條：此條刪除。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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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股 東 會 

 

第 十一 條：本公司股東會分下列二種。 

一、 股東常會； 

二、 股東臨時會。 

股東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召開之，股東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股東會之召集，依公司法第 172條規定為之。 

第 十二 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規定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符合證券主管機關規定應採電子投票之適用範圍時，自其生效之日起，召開

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第 十三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依公司法

第 177條規定，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本公司股東委託出席之辦理，除依前項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公佈之「公開發行公

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 

第 十四 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者，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

代理依公司法第 208條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股東會之決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十六 條：出席股東會之股東，不足前條定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以書面通知各股東，

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該股東會如仍有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

出席，並經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視同前條之決議。 

第 十七 條：本公司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錄，並依公司法第 183條規定辦理。 

 

第四節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 十八 條：本公司設董事九人，任期 3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前

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三人，且不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其選任方式

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於上市(櫃)後，董事之選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 

本公司董事選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第 十九 條：董事缺額達 1/3時，董事會應就 60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

之期限為限。本公司獨立董事因故解任(含辭職、解任及任期屆滿等)，致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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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章程第十八條之規定，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公

司應自事實發生日起 60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 二十 條：董事會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須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第二十一條：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 208

條規定辦理。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前述代理

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二十二條：董事組織董事會，由 2/3 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一人為董事長，

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對內為股東會、董事會主席，依照法令、章程、股東會及董

事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一切事務。 

第二十三條：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並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

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

方式為之。 

第二十四條：本公司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酌

同業通常水準議定之。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

責任，為其購買責任險。 

第二十五條：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之相關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並制定其

行使職權規章。審計委員會之職權及其他應遵循事項，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

他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得因業務運作之需要，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第五節 經 理 人 

 

第二十六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任免、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節 會 計 

 

第二十七條：本公司會計年度自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造具

下列各項表冊，依法定程序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第二十八條：本公司依當年度獲利狀況，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分派員工酬勞；董事酬勞

不高於百分之五。員工酬勞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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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比例，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之決定，應

由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一項所稱之當年度獲利狀況係指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

之利益。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法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 10%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另依主管機關之規定提列或迴轉

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加計上年度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派議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配合整體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並配合公司長期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經營、

穩定經營發展，股利政策係依據本公司未來之資本預算規劃來衡量年度之資金需

求，優先保留融通所需之資金後，剩餘之盈餘才以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之方式分派

之。分派步驟如下： 

一、決定最佳之資本預算。 

二、決定滿足前項資本預算所需融通之資金。 

三、決定所需融通之資金多少由保留盈餘支應。 

四、剩餘之盈餘視營運需要保留適當額度後，得以股利之方式分配給股東，擬分配

餘額應不低於公司當年度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之百分之十，惟現金股利部分不低

於擬發放股利總和之百分之十。 

 

第七節 附 則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未定事項，悉依照公司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三十 條：本章程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章程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股東會通過。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八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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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目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範圍定義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股東會召集 

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授權「公司股東會之議事單位」為財會暨管理中心 

。 

財會暨管理中心負責股東會召開前通知，以及負責準備股東會會議資料。 

第四條 股東會開會通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審計委員

會成員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

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

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審計委員會成員、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

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

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

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

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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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

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

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

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五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

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

時間，應充分考量獨立董事之意見。 

第六條 委託出席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

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

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

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七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

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出席股東會股東本人或受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繳交簽到卡

以代簽到。 

股東應繳交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携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

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股東常會者應另附年報。有選舉董事、審計委員會成員者，應另附

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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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

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

席、至少一席審計委員會成員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

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

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九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及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

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影音資料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

第 189 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條 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 175 條第 1 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

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 174 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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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

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

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

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

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

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二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及戶名，由主

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

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 不得發言

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三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股

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

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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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表決方式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 179 條第 2 項所列無表決權者，

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 

。但聲明撒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 

，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

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

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 

，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

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第十五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審計委員會成員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

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 並至少保

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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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

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

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

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七條 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

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 182 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八條 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 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

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九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

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二十條 制定及修正 

本規則依據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訂定，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91 年 5月 15 日股東會通過。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2 日股東會第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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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18 日臨時股東會第二次修正。 

本規則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2 日股東會第三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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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一條 目的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1條及第41條

規定訂定本辦法，以資遵循。 

第二條 範圍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董事能力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量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量多元外，並就

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

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

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

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本公司董事會

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量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四條 獨立董事資格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2

條至第4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第5

條至第9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4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董選舉 

董事因故解任，致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2第1項但書、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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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10

條第1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標準｣第8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六條 表決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

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

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

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議事單位：財會暨管理中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

眾開驗。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

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

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

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七條 無效票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冊」不符者；所填

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

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

別者。 

第八條 選舉結果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

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九條 未規定事項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或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制定與修正 



58 
 

本辦法經股東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91年5月15日股東會通過。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107年6月12日股東會第一次修正。 

本辦法於中華民國107年9月18日股東會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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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捷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民國 110 年 4 月 18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 

事持有股數如下表： 

 

職稱 戶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董事長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高尚偉 

11,467,248 41.97% 
董  事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邱純枝 

董  事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遲煥國 

董  事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靜玫 

董  事 林詩良 0 0 

董  事 陳政龍 11,000 0.04% 

獨立董事 林一平 0 0 

獨立董事 陳正綱 0 0 

獨立董事 張瑞當 0 0 

全體董事合計 11,478,248 42.01% 

說明：1.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 273,233,640 元，已發行股數為 27,323,364 股(含私募 

5,084,273 股)。 

      2.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如下： 

      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3,278,803 股。 

    3.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已達法定成數標準。 

4.「依公開發行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第二條規定，同時選 

任獨立董事二人以上者，獨立董事外之全體董事依比率計算之持股成數降為 

百分之八十。 

 

 

【附錄四】 



客戶的信���託

是東捷存在的價值

東捷�訊服����限�司

台�市南港�三重路 19-8�5�
�司�話� (02)2655-2525
東捷�訊官��HTTPS : / /WWW . I TTS .COM .TW /


